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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销售的会计处理和纳税调整

苏洪琳

渊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金融会计系 北京 065202冤

《财会月刊》2011年 11月上旬刊中阎磊、马广奇的《视同

销售的两种处理方法及其影响》（以下简称“阎文”）和 2012年

4月上旬刊中靳光玫的《视同销售会计处理之我见》（以下简

称“靳文”）分别在视同销售账务处理、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

业务宣传费计提基数、对外捐赠纳税调整方面存在问题。

一、视同销售的账务处理

阎文认为，将货物用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职

工福利或利润分配等视同销售业务，其会计处理方法为：按其

取得经济利益流入确认收入，同时结转成本。笔者认为这一说

法不够严谨，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的界定强调货物的来源和

用途，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以上方面，按阎文所述会

计处理方法处理；但将外购货物用于以上方面，阎文所述会计

处理方法则不能普遍适用。比如，外购的货物用于职工福利，

在会计上不确认收入，按成本结转，并按照税法规定的计税价

格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靳文认为，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广告、赞助、样品

等视同销售业务在实务中存在两种会计处理方法：淤按照货

物的公允价值确认收入，按照货物的账面价值结转成本，同时

按照税法规定的公允价值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于会计上不

确认销售收入，也不结转销售成本，而是直接将货物的账面价

值转出，并按照税法规定的计税价格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笔者比较赞同靳文的观点，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

广告、赞助、样品等视同销售业务，其会计处理在实务中已不

存在争议。无论是自产还是外购的货物用于捐赠、广告、赞助、

样品等视同销售业务，在会计都不确认收入，这样处理主要是

因为企业没有通过上述业务获得可靠计量的经济利益流入，

不符合会计准则关于收入确认的条件。会计处理应按货物的

账面价值转出，并按税法规定的计税价格计算增值税销项税

额。阎文针对货物用于捐赠、广告、赞助、样品等视同销售业务

的“两种会计处理方法”展开讨论，缺乏理论依据。值得肯定的

是，阎文提出的视同销售两种会计处理方法对企业所得税的

计算确实是有影响的。对视同销售行为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

和税务处理，直接关系到企业会计核算和应纳所得税额计算

的准确性。

二、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计提基数

阎文认为，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计提基数

只包括正常销售收入, 以及自产货物或劳务用于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债务重组或利润分配等视同销售业务，而不包括将货

物或劳务用于非应税项目、捐赠、广告等视同销售业务。靳文

认为，这种理解存在问题，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的计提基数不仅包括会计上计入“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

务收入”的部分，而且包括所得税视同销售收入。笔者赞同靳

文的理解和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三、对外捐赠的纳税调整

在进行对外捐赠的纳税调整时，阎文和靳文的处理都在

不同程度上存在问题，笔者以阎文中的案例为例将正确的纳

税调整过程分析如下。

案例：大海公司为机械制造企业，2010 年经营情况如下：

对外捐赠一批自产设备，该设备成本 70万元，市场价格 100

万元。除上述业务外，企业全年产品销售收入 10 000万元，产

品销售成本 6 000万元。其他业务收入 1 000万元，其他业务

成本 800万元。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 400万元。发生管理费

600 万元，其中发生业务招待费 200 万元。当年发生广告费

2 000万元，除向外捐赠设备外无其他营业外支出。假定无其

他纳税调整项目。

该企业当年会计利润=10 000原6 000垣1 000原800原400原

600原2 000+100-70-117=1 113（万元），销售收入=10 000垣

1 000垣100=11 100（万元）。

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min（200伊60%，11 100伊5译）=55.5

（万元），实际发生额 200万元，超限额 144.5万元（200原55.5），

应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调增项。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扣除限额=11 100伊15%=1 665

（万元），实际发生额 2 000 万元，超限额 335 万元（2 000原

1 665），应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调增项。

企业将自产货物用于捐赠，应分解为捐赠和视同销售两

项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淤假设案例中对外捐赠符合公益性

捐赠的规定。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

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公益性捐赠支出扣除限额=1 113伊12%=

133.56（万元），实际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87万元（70+100伊

17%）没有超过限额，应纳税所得额不需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1 113+144.5+335+（100原70）=1 622.5（万元），应交企业所得

税=1 622.5伊25%=405.625（万元）。于假设案例中对外捐赠是

“非公益性捐赠”。税法规定，不符合规定的捐赠支出不能在税

前扣除，需全额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1 113+

144.5+335+（100原70）+87=1 709.5（万元），应交企业所得税=

1 709.5伊25%=427.375（万元）。茵


